
一、项目基本信息

 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：P522323202500071C

 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：白沙乡2025年度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

  项目序列号：ZFCG20250715001

  首次公告日期：2025年07月15日

二、更正信息

  更正事项：采购文件

  更正内容：

序号 更正项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

1 节能环保产品评审

根据“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《

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》的通知（财

库[2004]185号）”、“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节约能源法》”、“关于印发《节能环

保产品政府采购清单数据规范》的通知（

财办库[2017]3号）”、“关于进一步落

实政府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（黔财采 〔2

014〕15号）”的精神。用财政资金进行

采购的，应当优先采购节能产品，逐步淘

汰低能产品。对投标产品属于“节能产品

政府采购品目清单”或“环境标志产品政

府采购品目清单”有效期内中的产品（强

制采购产品除外），在招标采购评审工作

过程中，给予适当加分，即在总得分基础

上，每一项加0.3分；如投标产品同时属

于“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”和“环

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”两个清单

中产品的，每一项加0.5分，最高不得超

过2分。（若本项目不涉及节能环保产品，

无需进行评审。）

删除节能环保产品评审

2 少数民族政策评审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“

关于进一步落实政府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

（黔财采 〔2014〕15号）”的精神。对

原产地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和享受少数民族

自治待遇的省份的投标主产品（不含附带

产品），享受政策性加分，即采用综合评

分法进行评审的，在总得分基础上加3分；

投标主产品按照不得低于本采购项目预算

金额50%加以确定，如实行分品目采购的

，可以以品目为单位计算。注：享受少数

民族自治待遇的省份为：云南、贵州、青

海、内蒙古自治区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、

宁夏回族自治区、广西壮族自治区及西藏

自治区。

删除少数民族政策评审

3

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

、开标时间、投标保证

金到账截止时间

2025年8月5日10：00时（北京时间）
2025年8月19日10：00时（北

京时间）

  更正日期：2025年07月30日

三、其他补充事宜

根据2025年7月26日贵州省财政厅发布的《省财政厅关于废止政府采购有关文件的通知》

（黔财采（2025）6号）的相关通知，删除招标文件中涉及“关于进一步落实政府采购有关

政策的通知（黔财采 〔2014〕15号）”相关政策文件内容，具体详见招标文件（2025年7

月30日修正版），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。

四、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

  1、采购人信息

  名称：普安县白沙乡人民政府

  地址：普安县

  项目联系人：杨文涛

  联系方式：19110990807（工作电话）

  2、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  名称：贵州邦誉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  地址：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机场大道金地上品小区B栋605号

  联系人：刘晶

  联系方式：0859-33309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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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更正信息

  更正事项：采购文件

  更正内容：

序号 更正项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

1 节能环保产品评审

根据“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《

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》的通知（财

库[2004]185号）”、“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节约能源法》”、“关于印发《节能环

保产品政府采购清单数据规范》的通知（

财办库[2017]3号）”、“关于进一步落

实政府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（黔财采 〔2

014〕15号）”的精神。用财政资金进行

采购的，应当优先采购节能产品，逐步淘

汰低能产品。对投标产品属于“节能产品

政府采购品目清单”或“环境标志产品政

府采购品目清单”有效期内中的产品（强

制采购产品除外），在招标采购评审工作

过程中，给予适当加分，即在总得分基础

上，每一项加0.3分；如投标产品同时属

于“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”和“环

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”两个清单

中产品的，每一项加0.5分，最高不得超

过2分。（若本项目不涉及节能环保产品，

无需进行评审。）

删除节能环保产品评审

2 少数民族政策评审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“

关于进一步落实政府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

（黔财采 〔2014〕15号）”的精神。对

原产地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和享受少数民族

自治待遇的省份的投标主产品（不含附带

产品），享受政策性加分，即采用综合评

分法进行评审的，在总得分基础上加3分；

投标主产品按照不得低于本采购项目预算

金额50%加以确定，如实行分品目采购的

，可以以品目为单位计算。注：享受少数

民族自治待遇的省份为：云南、贵州、青

海、内蒙古自治区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、

宁夏回族自治区、广西壮族自治区及西藏

自治区。

删除少数民族政策评审

3

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

、开标时间、投标保证

金到账截止时间

2025年8月5日10：00时（北京时间）
2025年8月19日10：00时（北

京时间）

  更正日期：2025年07月30日

三、其他补充事宜

根据2025年7月26日贵州省财政厅发布的《省财政厅关于废止政府采购有关文件的通知》

（黔财采（2025）6号）的相关通知，删除招标文件中涉及“关于进一步落实政府采购有关

政策的通知（黔财采 〔2014〕15号）”相关政策文件内容，具体详见招标文件（2025年7

月30日修正版），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。

四、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

  1、采购人信息

  名称：普安县白沙乡人民政府

  地址：普安县

  项目联系人：杨文涛

  联系方式：19110990807（工作电话）

  2、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  名称：贵州邦誉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  地址：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机场大道金地上品小区B栋605号

  联系人：刘晶

  联系方式：0859-33309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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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更正信息

  更正事项：采购文件

  更正内容：

序号 更正项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

1 节能环保产品评审

根据“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《

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》的通知（财

库[2004]185号）”、“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节约能源法》”、“关于印发《节能环

保产品政府采购清单数据规范》的通知（

财办库[2017]3号）”、“关于进一步落

实政府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（黔财采 〔2

014〕15号）”的精神。用财政资金进行

采购的，应当优先采购节能产品，逐步淘

汰低能产品。对投标产品属于“节能产品

政府采购品目清单”或“环境标志产品政

府采购品目清单”有效期内中的产品（强

制采购产品除外），在招标采购评审工作

过程中，给予适当加分，即在总得分基础

上，每一项加0.3分；如投标产品同时属

于“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”和“环

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”两个清单

中产品的，每一项加0.5分，最高不得超

过2分。（若本项目不涉及节能环保产品，

无需进行评审。）

删除节能环保产品评审

2 少数民族政策评审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“

关于进一步落实政府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

（黔财采 〔2014〕15号）”的精神。对

原产地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和享受少数民族

自治待遇的省份的投标主产品（不含附带

产品），享受政策性加分，即采用综合评

分法进行评审的，在总得分基础上加3分；

投标主产品按照不得低于本采购项目预算

金额50%加以确定，如实行分品目采购的

，可以以品目为单位计算。注：享受少数

民族自治待遇的省份为：云南、贵州、青

海、内蒙古自治区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、

宁夏回族自治区、广西壮族自治区及西藏

自治区。

删除少数民族政策评审

3

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

、开标时间、投标保证

金到账截止时间

2025年8月5日10：00时（北京时间）
2025年8月19日10：00时（北

京时间）

  更正日期：2025年07月30日

三、其他补充事宜

根据2025年7月26日贵州省财政厅发布的《省财政厅关于废止政府采购有关文件的通知》

（黔财采（2025）6号）的相关通知，删除招标文件中涉及“关于进一步落实政府采购有关

政策的通知（黔财采 〔2014〕15号）”相关政策文件内容，具体详见招标文件（2025年7

月30日修正版），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。

四、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

  1、采购人信息

  名称：普安县白沙乡人民政府

  地址：普安县

  项目联系人：杨文涛

  联系方式：19110990807（工作电话）

  2、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  名称：贵州邦誉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  地址：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机场大道金地上品小区B栋605号

  联系人：刘晶

  联系方式：0859-33309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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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更正信息

  更正事项：采购文件

  更正内容：

序号 更正项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

1 节能环保产品评审

根据“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《

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》的通知（财

库[2004]185号）”、“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节约能源法》”、“关于印发《节能环

保产品政府采购清单数据规范》的通知（

财办库[2017]3号）”、“关于进一步落

实政府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（黔财采 〔2

014〕15号）”的精神。用财政资金进行

采购的，应当优先采购节能产品，逐步淘

汰低能产品。对投标产品属于“节能产品

政府采购品目清单”或“环境标志产品政

府采购品目清单”有效期内中的产品（强

制采购产品除外），在招标采购评审工作

过程中，给予适当加分，即在总得分基础

上，每一项加0.3分；如投标产品同时属

于“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”和“环

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”两个清单

中产品的，每一项加0.5分，最高不得超

过2分。（若本项目不涉及节能环保产品，

无需进行评审。）

删除节能环保产品评审

2 少数民族政策评审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“

关于进一步落实政府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

（黔财采 〔2014〕15号）”的精神。对

原产地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和享受少数民族

自治待遇的省份的投标主产品（不含附带

产品），享受政策性加分，即采用综合评

分法进行评审的，在总得分基础上加3分；

投标主产品按照不得低于本采购项目预算

金额50%加以确定，如实行分品目采购的

，可以以品目为单位计算。注：享受少数

民族自治待遇的省份为：云南、贵州、青

海、内蒙古自治区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、

宁夏回族自治区、广西壮族自治区及西藏

自治区。

删除少数民族政策评审

3

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

、开标时间、投标保证

金到账截止时间

2025年8月5日10：00时（北京时间）
2025年8月19日10：00时（北

京时间）

  更正日期：2025年07月30日

三、其他补充事宜

根据2025年7月26日贵州省财政厅发布的《省财政厅关于废止政府采购有关文件的通知》

（黔财采（2025）6号）的相关通知，删除招标文件中涉及“关于进一步落实政府采购有关

政策的通知（黔财采 〔2014〕15号）”相关政策文件内容，具体详见招标文件（2025年7

月30日修正版），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。

四、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

  1、采购人信息

  名称：普安县白沙乡人民政府

  地址：普安县

  项目联系人：杨文涛

  联系方式：19110990807（工作电话）

  2、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  名称：贵州邦誉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  地址：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机场大道金地上品小区B栋605号

  联系人：刘晶

  联系方式：0859-33309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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